邯郸市柏林药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送达地址确认书

	债权人名称（姓名）
	

	债权人证件种类
	居民身份证□  营业执照□  其他□：

	债权人证件号码
	

	须知：
1.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将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两日内以短信方式向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用户名和密码，债权人可凭短信通知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参加会议。
2.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人民法院、管理人的文书，保证清算程序顺利进行，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
3.如果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向管理人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接收网络债权人会议用户名和密码的手机号码（限一个）
	
	
	
	
	
	
	
	
	
	
	

	通信
地址
	收件地址
	

	
	指定收件人姓名
	

	
	指定收件人电话
	

	
	电子邮箱
	

	申报债权人声明和保证
	本人（本单位）已知悉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提供了上述用于接收网络债权人会议用户名和密码的手机号码和通信地址，并保证所提供的各项内容是正确、有效的。如在清算程序中送达地址发生变化，将及时通知管理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申报债权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